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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自學進修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簡章公告 

(文/ 高中及高職教育組劉于華提供) 

108 年度自學進修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將於 108 年 10 月 6 日辦理普通型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以下簡稱普通型高中學力鑑定考試)，10 月 20 日辦

理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以下簡稱技術型高中學力鑑定考試)。 

本考試每年舉辦 1 次，民眾報考無需繳交費用。108 年度由教育部國教署主辦，國教

署、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承辦學校網站皆已提供歷屆試題及解答，有意願報考者請善加

利用。 

考試報考資格，請參閱附表一；各考區地址及聯絡方式，請參閱附表二；其他相關資

訊說明如下： 

一、簡章公告 

(一)本考試簡章於 108 年 5 月起同步公告於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試務主辦學校網站，

民眾可以透過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網站【http://www.tchcvs.tc.edu.tw】及臺

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網站【http://www.wufai.edu.tw】下載或現場免費索取。亦

可至教育部國教署網站【http://www.k12ea.gov.tw】下載考試簡章。 

(二)本年度普通型高中學力鑑定考試共分 6 個考區，技術型高中學力鑑定考試共分 3

個考區。簡章索取、報名及考試地點事宜，應為同一考區，但不限戶籍或居住地，考生可

自行評估就近報考。 

二、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普通型高中學力鑑定考試，報名日期自 108 年 8 月 23 日起至 108 年 8 月 26 日止；

應考人得親自或以委託書委託他人方式報名，並親自填寫報名表，依簡章規定至各考區免

費辦理報名，通訊報名概不受理。 

(二)技術型高中學力鑑定考試，報名日期自 108 年 9 月 2 日起至 108 年 9 月 20 日止，

採現場報名或通訊報名；現場報名受理時間依簡章規定，至各考區免費辦理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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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試科目 

(一)普通型高中學力鑑定考試：考試科目為國文、數學、英文、自然學科(物理、化學、

生物及生活科技)、社會學科(歷史、地理及公民與社會)等 5 科【依現行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 107 學年度畢業班社會組 3 個學年之課程標準範圍為原則】。 

(二)技術型高中學力鑑定考試：考試科目為國文、英文、生活領域學科(計算機概論、

生涯規劃及法律與生活)等 3 科【依現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107 學年度畢業班 3 個學年

之課程標準範圍為原則】。 

本考試之計分，每科滿分為 100 分，均以 60 分為及格；報名時持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或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所開立之中等（國中）教育階段身心

障礙學生鑑定證明之學生，參加普通型高中學力鑑定考試及技術型高中學力鑑定考試者，

其各科成績以加 25%計算之。 

依據參加不同考試類別，通過本學力鑑定考試者，由各考區所在直轄市政府發給普通

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通過證書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

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通過證書，經由鑑定考試證明具有相當於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

之學力。 

自學進修高級中等教育程度學力鑑定考試之辦理，是為落實鼓勵失學國民自學進修，

透過自我實踐以提升社會競爭力，以利工作與升學需要。有需要之國民，請留意相關資訊，

依時報名及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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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各類考試報名資格： 

     報考資格

考試名稱 
其他資格 共同資格 

普通型 

高中學力鑑

定考試 

無 

一、持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

證、護照或我國政府核發

之有效居留證明文件。 

二、具有下列年齡資格之一： 

(一)年滿 18 歲【91 年 9 月

1 日「含 9 月 1 日」前出

生】者，曾於國民教育階段

或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參與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者。 

(二)年滿 20 歲【89 年 9 月

1 日「含 9 月 1 日」前出

生】者。 

 

技術型 

高中學力鑑

定考試 

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技

術士證之資格，具有 3 年以上之工作

經驗。 

(二)取得乙級以上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

級以上技術士證之資格，具有 1 年以

上之工作經驗。 

備註：丙級以上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以

上技術士證係指 103 年 9 月 18 日

臺教國署高字第 1030098244B 號

令修正「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職

業證照與職業學校類科對照表」中

對應現行職業學校類科別之職業

證照，對照表中無對應之職業證

照，本(108)年暫不納入辦理。 

 

附表二：學力鑑定考試各考區 

考試類型 考區 承辦學校 主辦單位 

自學進修普通型高級

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學

力鑑定考試 

臺北市

考區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 

電話：(02)23019946 轉 313、

314 

地址：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

213 號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02)2725-6425 

新北市

考區 

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 

電話：(02)29517475 轉 261、

262、263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215 號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02)2960-3456 轉

2589 

桃園市

考區 

桃園市立桃園國民中學 

電話：(03)3358282 轉 760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莒光街 2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電話：（03）3322101

轉 7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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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臺中市

考區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

等學校 

電話：(04)22223307 轉 701、

707 

地址：臺中市東區和平街 50

號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04)2228-9111 轉

54514 

臺南市

考區 

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電話：(06)2223014 轉 11 

地址：臺南市北區西門路 3 段

223 號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06)635-1762 

高雄市

考區 

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 

電話：(07)7150949 轉 11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英明路 

147 號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07)799-5678 轉 3094 

自學進修技術型高級

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學

力鑑定考試 

臺北市

考區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

業學校 

電話(報名)：(02)27261118 轉

630 

電話(考試、成績單、證書)：

(02)27261118 轉 220 

地址：11080 台北市信義區松

山路 655 號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02)2725-6425 

臺中市

考區 

臺中市立霧峰農業工業高級中

等學校 

電話：(04)23303118 轉 702 

地址：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1222 號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04)2228-9111 

轉 54514 

高雄市

考區 

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 

電話：(07)7232301 轉 602、605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

80 號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07)799-5678 轉 3094 

 


